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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調查專業人員課程修訂草案、教育部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、教育部調查專業

人員培訓課程修訂調查表(1050046321_Attach1.pdf、1050046321_Attach2.pdf

、1050046321_Attach3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修訂意見調

查表乙份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調查專業人員之知能，本部前於102年8月23日以臺

教學(三)字第1020108892B號令頒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

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」及

其培訓課程表，並據以辦理相關培訓事宜。

二、為辦理105年度培訓課程研修事宜，爰檢送前揭要點及課

程表修正草案，惠請依調查表格式提供相關建議，或轉請

貴屬調查專業人員協助提出。相關資料彙整後，請於105年

5月6日前回復本部(如無意見免回復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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